





 


黔江发改委发〔2025〕264号
 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变更黔江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
项目业主的批复

区农业农村委：
[bookmark: _GoBack]你委《关于申请调整黔江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关内容的函》（黔江农业农村委函〔2025〕357号）收悉。根据重庆市黔江区打赢政企分离改革攻坚战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“一企一策”深化政企分离改革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原则同意“黔江区2024年蓬东乡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”和“黔江区2024年沙坝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”项目法人由“重庆市鸿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”调整为“中新绿雅（重庆）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”。

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1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抄送：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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